
解釋字號 釋字第1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42年05⽉15⽇

解釋爭點 ⾏政官署得就抗不繳罰鍰者財產逕執⾏？

解釋文 　　強制執⾏法施⾏後，強制執⾏僅得由法院為之。⾏政官署依

法科處之罰鍰，除依法移送法院辦理外，不得逕就抗不繳納者之

財產⽽為強制執⾏。本院院解字第三三零八號解釋，仍應適⽤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王寵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蘇希洵　王風雄　徐步垣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劭勳　韓駿傑　黃正銘　蔡章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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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解字第3308號解釋

⾏政執⾏法第4條(36.11.11)

森林法第54條(34.02.06)

強制執⾏法第1條

相關文件 附⾏政院函⼀件

⼀、前據臺灣省政府呈為轉據陽明⼭管理局呈以查獲該管居⺠賴

○治何○龍等四⼈未經申請許可擅⾏採伐私有林⽊除賴○治部份

已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結案外⾄何○龍等三⼈在未補辦伐⽊申請

⼿續前⼜將扣押之⽊炭私⾃盜運出⼝經依森林法第五⼗四條之規

定處罰該何○龍等三⼈銀元⼀百元惟該何○龍等屢以貧窮無錢為

藉⼝抗不遵從處分究應如何處理⼀案查依⾏政執⾏法所處之罰鍰

被罰⼈抗不繳納可就被罰⼈之財產為直接強制處分但究應如何執

⾏在現⾏尚乏明文規定惟當以達到處分⽬的⽽不使受罰⼈蒙受不

必要之損害並能避免發⽣糾紛為原則業經鈞院四⼗⼀年五⽉⼗三

⽇以臺法字⼆五五四號代電釋⽰有案⾄森林法第五⼗四條規定得

強制履⾏其義務是否亦得按照上開釋⽰辦理抑應如何強其履⾏請

核⽰到院當經交司法⾏政部及經濟部核議在案

⼆、茲據司法⾏政部及經濟部先後核復到院司法⾏政部以森林法

第五⼗四條所規定之罰鍰係屬⾏政罰曾經本院根據貴院意⾒於四

⼗年⼗⼆⽉⼗⼀⽇以臺法字六五九○號代電指復臺灣省政府有案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3308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565&ldate=1947111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492&ldate=1945020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1365&no=1&ot=


⾄該法同條文後段所謂並得強制履⾏其義務應分別其義務為作為

之義務抑為不作為之義務⽽依⾏政執⾏法有關各規定處理之經濟

部則以依貴院三⼗三年院字⼆六九⼀號及三⼗五年院字三三○八

號之解釋不得就⼈⺠財產強制執⾏祇能由陽明⼭管理局以強制執

⾏以外之適當⽅法如勸諭催告等催繳之故除採取如所得稅法等之

修正辦法外不能使此種罰鍰達到強制執⾏之⽬的各等語

三、查現⾏森林法第五⼗四條關於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命令規

定之義務者之處罰究為罰⾦抑為罰鍰坊間六法全書所輯該法條文

⾦鍰互⾒考之三⼗四年⼆⽉六⽇國⺠政府公報所載為罰鍰再證之

以貴院四⼗臺字四九六號復本院咨文及本案司法⾏政經濟兩部核

復意⾒其為罰鍰並屬⾏政罰當無疑義⼜原條後段並得強制履⾏其

義務⼀語詳審繹之似指強制履⾏其依該法或依該法所發命令規定

之義務⽽⾔並非僅指強制履⾏其繳納罰鍰之義務本條處罰何○龍

等之罰鍰既屬⾏政罰被罰⼈抗不繳納應如何處理似得適⽤⾏政執

⾏法各有關條文之規定依貴院⼆⼗三年第⼀○⼀九號解釋⼈⺠對

於⾏政官署依法令所處分之⾏政罰⾦及依⾏政執⾏法第四條所處

分之罰鍰於其處分確定後抗不完納⾃得就其財產⽽為執⾏⼆⼗三

年第⼀○⼆九號解釋依⾏政執⾏法及其他省市縣單⾏章程科處罰

⾦罰鍰者祇得就其財產強制執⾏……及⼆⼗四年第⼀⼆○七號解

釋依⾏政執⾏法第四條科處罰鍰祇得就其財產為強制執⾏……亦

可予強制執⾏本院前據臺灣省政府請⽰到院經照此指復在案惟另

依貴院三⼗五年第三三○八號解釋⾏政官署依法科處之罰鍰或類

似罰鍰之罰⾦除法令別有規定外不得就⼈⺠財產強制執⾏如此則

森林法第五⼗四條後段並得強制履⾏其義務⼀語既如上述非僅指

強制履⾏其繳納罰鍰之義務⽽法令⼜別無規定似⼜不得就被罰⼈

之財產為強制執⾏貴院此項解釋與上開第⼀○⼀九號第⼀○⼆九

號第⼀⼆○七號解釋不無出入究應如何取捨適⽤上頗滋疑義

四、特函請就上述先後解釋適⽤上之疑義查核⾒復為荷




